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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稅條例修正重點

 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由「縣市歸戶」改為「全國應稅房屋歸戶」，
採「全數累進」課徵。

 未作有效利用非自住住家用房屋全國歸戶差別稅率2%-4.8%。

 房屋稅由按月計徵改按年計徵，以每年2月末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，
房屋使用情形每年3月22日以前申報；稅額減少當期開始適用，逾
期申報，次期開始適用；稅額增加，次期開始適用。

簡化作業

自住房屋

差別稅率

免稅限制  住家用房屋現值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免稅，不限對象及戶數，改為
限自然人全國合計3戶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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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增訂自住房屋設「戶籍」要件。
 全國單㇐自住稅率從1.2%降為1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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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納義務
基準日

每年2月末日
如有變更房屋使用情形，請於開徵40日以前(即3/22)
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
 稅額減少：當期適用(逾期申報自次期適用)
 稅額增加：次期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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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2月末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

舉例說明

賣方甲與買方㇠於114年2月1日訂立A屋買
賣契約，同年3月1日完成建物移轉登記，因
114年2月28日A屋仍登記在原所有人甲名下，
114年期房屋稅應由甲繳納。
若在114年2月28日當天完成建物移轉登記，
因114年2月28日A屋已登記在㇠名下，114
年期房屋稅則應由㇠繳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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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媽媽5月收到房屋稅
繳款書時感到疑惑，她
在新竹市持有1戶自住
房屋，並以先生的名義
在臺北市投資2戶透天
厝，分別供出租及營業
使用，明明自住房屋只
有1戶，為何仍按1.2%
稅率課徵，而不是按全
國單㇐自住優惠稅率
1%課徵？

超過㇐戶就不算「單㇐自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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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房屋稅差別稅率之級距、級距數及各級距稅率基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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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
當地㇐般租金標準或

繼承取得共有房屋
(1.5%-2.4%)

起造人待銷售房屋
(2%-3.6%、2%-4.8%)

其他住家用房屋
(2%-4.8%)

直轄市
 4戶以內1.5%
 5-6戶2.0%
 7戶以上2.4%

 1年以內2%
 超過1年，2年以內2.4%
 超過2年，4年以內3.6%
 超過4年，5年以內4.2%
 超過5年4.8%

 2戶以內3.2%
 3-4戶3.8%
 5-6戶4.2%
 7戶以上4.8%

非直轄市

 1戶以內2.6%
 2-4戶3.2%
 5-6戶3.8%
 7戶以上4.8%

 出租/繼承取得共有房屋及建商待銷售房屋，全國各縣（市）標準㇐致。
 其他未作有效利用房屋分直轄市組及非直轄市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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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說明-多屋族案例
甲除了自住房屋3戶外，還有8戶非自住住家用房屋(A-H)如下表

項目 出租或繼承共有住家用房屋
(1.5%-2.4%)

其他住家用房屋
(2.6%-4.8%)

直轄市
 4戶以內1.5%

 5-6戶2.0%

 7戶以上2.4%

 2戶以內3.2%

 3-4戶3.8%
 5-6戶4.2%

 7戶以上4.8%

新竹市

 1戶以內2.6%

 2-4戶3.2%
 5-6戶3.8%

 7戶以上4.8%

全國歸戶 3戶 4戶

A
繼承取得共有

1.5%

E
繼承取得共有

1.5%

F
出租
1.5%

G
非自住
3.2%

H
空置
3.2%

B
非自住
3.8%

C
非自住
3.8%

D
免稅

不計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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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共有房屋聰明設籍 兄弟姊妹同享自住優惠

王媽媽與2位女兒今年共同繼承
了王先生金山街房屋，3人各持
分1/3，但王媽媽與大女兒已分
別於光復路及關新路各自持有1
間自住房屋，該如何規劃，才能
讓3間房屋均能適用自住稅率。
依規定，自住房屋須有本人、配
偶或直系親屬「辦竣戶籍登記」，
建議王媽媽，將自己的戶籍遷入
繼承的金山街房屋，而小女兒的
戶籍遷至其光復路房屋，如此㇐
來，3戶房屋都可享有自住優惠
稅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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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留證可「視同辦竣戶籍登記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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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打通或合併使用之設立戶籍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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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、配偶及直系親屬有毗鄰房屋
打通或合併使用情形，其本人、配
偶或直系親屬僅於其中㇐戶辦竣戶
籍登記，該等房屋倘均符合其他自
住要件，仍得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
徵房屋稅。
✔打通後實際共同居住
✔其中㇐戶完成戶籍登記即可
✔沒出租或營業
✔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
自住用房屋 全國合計 3 戶以內

*戶數計算方式：已辦理所有權登記，未辦建物合併，以2戶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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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房屋稅稅籍編號-地稅小幫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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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房屋稅稅籍編號-地稅小幫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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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房屋稅稅籍編號-地稅小幫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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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房屋稅稅籍編號-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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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房屋稅稅籍編號-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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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房屋稅稅籍編號-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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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房屋稅稅籍編號-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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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房屋稅稅籍編號-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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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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